益阳盛源矿业有限公司桃江县源嘉桥硫铁矿“9·1”较大车辆伤害事故调查报告 
湖南省应急管理厅  yjt.hunan.gov.cn  时间：2016-01-13 【字体： 大 中 小】 
[bookmark: _Toc399250685][bookmark: _Toc399249831][bookmark: _Toc400546738]2014年9月1日13时51分，益阳盛源矿业有限公司桃江县源嘉桥硫铁矿发生一起车辆伤害事故，造成3人死亡，1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约211万元（截止2014年9月25日止）。
     根据《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93号）的有关规定，经益阳市人民政府批准，成立了益阳盛源矿业有限公司桃江县源嘉桥硫铁矿“9.1”较大车辆伤害事故调查组（以下简称“调查组”），由市政府副市长李激扬任组长，市安监局、市监察局、市公安局、市总工会、市国土局、桃江县人民政府、桃江县安监局等成员单位有关人员参加，同时邀请市检察院派员参与事故调查。
     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的原则，通过组织专家现场勘查、调查询问、查阅资料、收集相关书证、物证及影像资料，查明了事故发生的经过和原因，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提出了对事故责任者的处理建议和防范措施建议。现将调查情况报告如下：
     一、事故基本情况
     （一）矿山基本情况
     1、矿山概况：益阳盛源矿业有限公司桃江县源嘉桥硫铁矿位于益阳市桃江县灰山港镇源嘉桥村，矿山始建于1958年7月，原名桃江县硫铁矿，系地方国营企业，1994年企业破产关闭。2006年桃江县政府为解决企业职工安置问题将该矿采矿权公开出让，由私营企业桃江县金明矿业有限公司摘牌取得采矿权，生产规模为3.5万吨/年，但因原国企职工安置等一系列历史遗留问题未妥善处置，矿山一直处于停产状态。2010年益阳盛源矿业有限公司出资550万元，完成对桃江县金明矿业有限公司的收购，2012年5月取得采矿许可证，矿山更名为益阳盛源矿业有限公司桃江县源嘉桥硫铁矿（以下简称源嘉桥硫铁矿）。
     2、矿山开拓情况：矿山采用斜井开拓方式，设有一个主斜井、两个风井共三个井口，落底标高-70m。井下分九个中段（水平），现掘进地点有：十中段四组掘进作业点、十中段三组掘进作业点、十中段一组作业点。
     3、矿山通讯联络情况：矿山安装程控交换机一台，型号HJD-80B 92门，地面、井下共安装有电子电话机20部。
     4、主斜井井筒情况：主斜井井口标高+143.91m，落底标高-70m，坡度270，斜长471m。巷道中间敷有600mm轨距、22kg/m钢轨。
     5、矿山提升系统情况：
     （1）提升绞车：绞车型号为JTP-1.6×1.2型矿用提升绞车，电机功率110kW，电压380V，湖南远杨煤机制造有限公司2009年10月生产，投入运行时间为2014年6月10日；2014年6月27日经国家安全生产长沙矿山机电检测检验中心检验合格，检验编号A2014W063-1/8。
     （2）天轮架：天轮中心距绞车滚筒中心8.5m，天轮中心距绞车房地面高1.7m，天轮中心距井口地面高5.2m，天轮直径1000mm，游动距离900mm，天轮中心到井口变坡点平行距离为25.1m；
     （3）矿车：矿山设计使用KFU0.7m3-6型侧翻式矿车。
     （4）提升钢丝绳：矿山设计使用6×7型φ18mm钢丝绳提升。实际提升钢丝绳型号为6×19s＋FC-φ24.5mm，贵州钢绳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2月24日出厂（钢丝绳产品质量证明书编号：A14-1867、生产许可证证书编号：XK05-005-00013），2014年6月13日购入，2014年6月16日投入使用。2014年6月27日经国家安全生产长沙矿山机电检测检验中心检验合格（编号A2014W063-8/8）。矿山对提升钢丝绳的日常检查平时采用目测、手摸的方法检查，每5天用游标卡尺检查一次。	
（5）斜井轨道：2014年6月，矿山将主斜井钢轨由原15kg/m更换成22kg/m。轨枕为木枕，枕木间距为1000mm；主斜井筒中每10m装有地滚轮，规格φ150mm，宽200mm。
     （6）安全防护装置：距主井口变坡点1.5m装有阻车器、变坡点装有防跑车装置、变坡点下方17.5m处装有跑车防护装置并与变坡点处的防跑车装置实现了联动。
     （7）运输方式：主斜井采用矿车串车单钩提升运输方式。矿井设计使用JTP-1.6×1.2型矿用提升绞车，提升钢丝绳为6×7型φ18mm，提升每钩串2个重车。实际使用JTP-1.6×1.2型矿用提升绞车，提升钢丝绳为6×19s＋FC-φ24.5mm，提升每钩串4个重车。
     （二）事故单位基本情况：
     1、企业概况：益阳盛源矿业有限公司成立于2010年9月，公司法定代表人盛栋梁；注册资本叁仟万元整；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经营范围：硫铁矿开采、加工、矿石销售；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均在有效期内；采矿许可证号C4300002011066130114914，有效期顺延至2014年9月30日止；核准开采方式为地下开采，生产规模5万吨/年，开采矿种为硫铁矿，开采深度250米至-300米标高，矿区面积0.622平方公里。
     2、企业经营管理情况：益阳盛源矿业有限公司系私营股份制企业，现有股东3人，分别是盛栋梁（占股40%）、刘伯禄（占股45%）、赵进军（占股15%，赵进军是赵卫明的儿子，实际控股人是赵卫明，实际参予公司事务管理的也是赵卫明）。该公司源嘉桥硫铁矿自2010年启动建设后累计投入资金4680万元，2013年发生“9.16”中毒窒息事件后，由于亏损严重，资金短缺，无法继续经营， 2014年1-2月，法定代表人盛栋梁先后两次组织召开股东会议，研究转让股权等问题，未形成共识。2014年3月底，法人代表盛栋梁再次召开股东会议，研究矿山经营管理等问题，赵卫明提出实行股东内部承包，经各股东研究并达成一致意见，确定由赵卫明承包。并于4月1日签订了《益阳盛源矿业有限公司桃江源嘉桥硫铁矿股东目标管理协议书》，协议约定源嘉桥硫铁矿的使用、收益权在一定目标责任前提下给赵卫明经营管理，经营管理期限2年；在经营管理期间，益阳盛源矿业有限公司股东盛栋梁、刘伯禄承诺自愿放弃其股东应享有的收益权，也不承担相应的股东责任和义务；赵卫明享有其余股东的收益权，也自愿同时承担其相应的股东责任和义务，并承担经营期间所产生的所有税收税务和矿山所有开支。同时，赵卫明保证经营期间建立一套符合安全生产管理的规章制度并遵照执行，益阳盛源矿业有限公司有权进行监督。
     3、企业安全管理情况：
     （1）企业管理机构：2014年4月1日，益阳盛源矿业有限公司根据矿山安全生产工作需要，任命秦立生担任源嘉桥硫铁矿矿长，负责矿山安全生产全面工作；聘任刘读楼为技术副矿长，分管矿山技术工作；聘任刘建明为安全副矿长，分管矿山安全工作；聘任高卫仁为生产、机电副矿长，分管矿山生产工作；聘任梁哲夫为行政副矿长并负责对矿山钢丝绳的日常检查工作；其余人员的聘请和工作岗位的安排均由矿长秦立生负责。 2014年4月1日，该矿成立了矿山管理委员会、矿山安全生产领导小组和应急救援领导小组，各小组均由矿长秦立生任组长；建立了安全生产责任制、安全管理制度、安全操作规程和矿领导带班下井等制度。
     （2）企业安全管理情况：据调查，源嘉桥硫铁矿对从业人员的安全生产教育培训不到位，未对新进机电维修工刘卫权、伍新军进行培训考核，负责钢丝绳日常检查的行政副矿长梁哲夫，对钢丝绳的锈蚀、断丝、磨损和直径的测量没有真正掌握，未能及时发现钢丝绳断丝、磨损、锈蚀严重的事故隐患；从业人员对钢丝绳检查、维护、保养不到位，据检测，该矿破断位置的钢丝绳已不符合《金属非金属矿山安全规程》中规定要求，未及时斩钩头或对钢丝绳进行调头处理；未明确主斜井各中段专职挂钩工和信号工，导致信号发送混乱；企业未按设计要求使用提升钢丝绳，滚筒与提升钢丝绳的直径之比小于80，不符合《金属非金属矿山安全规程》第6.3.5.1条的规定要求；作业现场安全管理不到位，督促员工严格遵守安全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不力；对事故隐患不重视，对专家提出的验收整改意见未能及时整改到位，事故发生前，发现钢丝绳干涩锈蚀，正计划对钢丝绳进行剁头处理，但未采取果断措施组织实施，工作落实不到位。
     4、企业安全生产许可情况：经查，源嘉桥硫铁矿为合法的基建矿山，安全生产许可证正在申办过程中。2011年3月，益阳盛源矿业有限公司委托湖南金泰安全评价有限责任公司对源嘉桥硫铁矿的技改扩能项目进行安全预评价；2012年7月，委托湖南金泰矿山勘察设计有限公司完成了建设项目的开采方案初步设计，编制了《开采方案初步设计安全专篇》和《开采方案初步设计说明书》；2012年8月，益阳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在《关于益阳盛源矿业有限公司桃江县源嘉桥硫铁矿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审查的意见》（益安监发〔2012〕52号）中明确，源嘉桥硫铁矿要认真落实预评价报告中提出的安全技术措施，严格按设计和审查意见的要求进行施工；该项目于2012年8月21日开工建设，2012年10月21日，主体工程建设基本完工。2012年10月，源嘉桥硫铁矿委托湖南省煤业集团白沙工程设计有限公司对其进行安全验收评价，由于环保问题和2013年“9.16”中毒窒息事件的影响，安全验收评价工作停滞，2014年5月安全验收评价工作重新启动，2014年6月，湖南省煤业集团白沙工程设计有限公司出具源嘉桥硫铁矿《安全验收评价报告》初稿，2014年6月29日，益阳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组织专家组对《安全验收评价报告》初稿以及源嘉桥硫铁矿安全设施进行审查和竣工验收，并形成了专家评审意见和竣工验收意见，益阳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责令企业在三个月内整改到位，整改到位后由专家验收通过，事故发生前还未经整改验收。
     （三）相关职能部门履职情况
     1、桃江县安监局安全监管情况：据调查，源嘉桥硫铁矿为桃江县安监局2014年度计划执法单位。今年以来，局长彭建、分管副局长周霞初以及非煤矿山股的同志先后到该矿开展安全检查共计11次，发现隐患15处，针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制作现场检查记录2份，下发现场处理措施决定书两份、责令限期整改指令书一份，但对源嘉桥硫铁矿存在的主斜井行人的同时进行矿车提升、钢丝绳检查记录不完善、企业未按规定对员工进行安全培训即安排下井作业的问题督促整改不到位。
     2、灰山港镇镇政府履职情况：今年以来，灰山港镇安监站对该矿开展安全生产监督检查12次，每次检查均有检查记录，但检查不全面，不深入，未能发现企业存在的安全隐患，督促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不力，对源嘉桥硫铁矿存在的安全管理制度落实不到位、从业人员安全培训不到位等问题失察。
     二、事故现场勘察及检测、检验情况
     2014年9月12日，调查组委托湖南煤矿安全监察局安全技术中心组织专家对事故现场进行了勘察，对事故钢丝绳质量进行了相关检测、检验和鉴定，结论如下：
     （一）事故现场勘察情况：
     1、事故发生时间认定：根据专家查看矿井调度室监控视频，2014年9月1日13时51分05秒，八坪铁桥视频显示火花。由此分析是断绳后，矿车急速下滑掉道、碰撞翻滚产生的火花。故事故发生时间为2014年9月1日13时51分05秒。
     2、事故地点勘察情况：距主井口斜长395m处（九中段上方）东侧一根轨道道尖往下移动2.4 m，西侧轨道未动；距主井口斜长423.4m（九中段上方）处发现井筒中钢轨有撞坏和磨擦的痕迹；在距主井口425.8 m处发现巷道西边有被撞坏、撒架的地滚子，下10m发现巷道西边有被撞痕迹。专家推断矿车是在425.8 m处掉道后翻滚和撞击的状态向下滚动10m冲入九中段重车道吊桥上，重车往东侧空车道工字钢架上侧翻。故事故发生地点为桃江县源嘉桥硫铁矿距主井口435.8米处（九中段空车道工字钢架旁）。
     3、事故现场勘察情况：9中段吊桥上5m处巷道内有一氧气瓶、连接胶管和割枪。吊桥上10 m处安装有一台FBHYNO5.5×2型局扇，配φ400（300）×10的抗静电、阻燃矿用风筒，电机功率2×5.5kW。吊桥往上5m处东侧钢轨损坏严重。约50m钢丝绳断头弯曲，多处有断丝，从50m断头至滚筒之间的钢丝绳有磨损、锈蚀现象。
     4、钢丝绳断绳位置情况：专家现场勘察时，对已断钢丝绳（钩头至断绳点）实测丈量，发现离钩头51m处有多处断丝，52m处钢丝绳全断，且钢丝长短不一。因此，钢丝绳断绳位置为距钩头52m的地方。
     （二）提升钢丝绳检测情况：
     湖南煤矿安全监察局安全技术中心出具的《益阳盛源矿业有限公司桃江县源嘉桥硫铁矿“9·1”较大车辆伤害事故专家鉴定报告》和《益阳盛源矿业有限公司桃江县源嘉桥硫铁矿“9·1”较大车辆伤害事故专家鉴定报告补充修改说明》中，专家经取样检测得出结论：矿山破断位置的钢丝绳已不符合《金属非金属矿山安全规程》中规定要求，需斩钩头或对钢丝绳进行调头处理。
     （三）提升钢丝绳破断拉力检测情况
     专家通过现场勘察、查阅资料和对提升钢丝绳相关参数检测，确认事故钢丝绳系贵州钢丝绳股份有限公司生产，且三证齐全，企业使用10天经长沙矿山机电检测检验中心检验合格（编号A2014W063-8/8），事故发生后在滚筒首端截取的1＃钢丝绳经湖南煤矿安全监察局安全技术中心检测也是合格的，钢丝的破断拉力为430.560KN。但经实验室检测的2#、3#钢丝的破断拉力总和分别为176.850 KN、149.312 KN，事故钢丝绳的使用性能已严重降低。
     三、事故发生经过、救援及善后情况
     （一）事故当班作业情况
     事故班为2014年9月1日中班（8.00～16.00），带班领导是技术副矿长刘读楼，值班员张伟军。当班作业点和人员分别是：十中段四组掘进3人，十中段三组掘进3人，十中段一组掘进2人，九中段二组有掘进工杨国强等4人，机电维修工2人（刘卫权、伍新军），主斜井修理3人，水泵司机2人，放炮员1人。矿山没有安排专职的信号、挂钩工。
     （二）事故发生经过
     2014年9月1日12时左右，带班副矿长刘读楼对十中段各作业面进行安全检查，这时十中段4组掘进作业点装矿石1车后，扒岩机不能启动，刘读楼安排机电工刘卫权、伍新军去检查，2人检查后发现电机烧坏，需要更换，于是跟井口值班室打电话，要求地面下放新电机。井口值班员刘浩芬接到电话后，马上将情况向矿长秦立生汇报。秦立生在地面没有找到好的电机，于是安排刘卫权、伍新军去八中段腰巷去拆一台电机进行更换，刘卫权、伍新军拆下故障电机并装进空矿车内，与十中段车场另三辆装满矿石的矿车连钩，就准备去八中段腰巷拆电机。由于刘卫权、伍新军来矿工作时间不到20天，对矿山情况不熟悉，带班副矿长刘读楼决定带他们去。刘读楼走前，刘卫权、伍新军随后，3人从十中段车场沿主斜井上行。刚行至九中段重车道吊桥时，刘读楼发现钢丝绳向上提升，便马上躲避在九中段重车道吊桥上1m东侧巷道靠帮位置，并喊刘卫权、伍新军躲避，他们二人听见喊声，快速走到九中段重车道吊桥东侧的工字钢架的空车道中间。此时，正在等空车的九中段掘进工杨国强待重车通过九中段口后，将吊桥放下，也躲到刘卫权和伍新军的旁边。13时50分左右当矿车提升至离井口257.8m时，钢丝绳在离井口205.8m处发生断裂，导致跑车。矿车急速下滑，左右翻滚撞击轨道，致矿车内矿石甩出后砸在刘读楼身上，同时被掀起的轨道将刘读楼压住，刘读楼左侧背部及左腿受伤。离井口425.8m位置矿车掉道继续向下翻滚，冲入九中段重车道吊桥上，侧翻于东侧空车道工字钢架上，将钢架压垮，撞向躲在此处的杨国强、刘卫权、伍新军3人，导致3人当场撞击身亡。
     （三）事故救援及善后情况
     斜井发生跑车后，值班员张伟军听到斜井响声，最先从八中段跑至九中段事故地点，并与随后赶到的九中段和十中段的作业人员一起开展救援。13时50分左右，井口值班员刘浩芬看见主斜井钢丝绳断裂，马上打电话向矿长秦立生报告。秦立生得知断绳消息后，立即喊上安全副矿长刘建明跑到井口，并打电话向井下了解情况。由于电话无人接听，秦立生当即安排刘建明下井查看。刘建明到事故现场后，见刘读楼受伤，其它三人已死亡，于是安排在场人员将刘读楼抬出，送往桃江县人民医院救治。随后下放氧焊设备，割开碰撞在一起的矿车，抬出死亡人员，18时，三名死亡人员陆续被运送到地面。
     事故发生后，矿长秦立生将矿山发生事故的情况报告了法人代表盛栋梁和实际承包人赵卫明，盛栋梁在得知消息后向桃江县安监局报告，桃江县安监局在核实情况后相继向县、市报告事故情况，县、市人民政府接到报告后，立即启动应急救援预案，副市长李激扬，市政府副秘书长欧春芳，市安监局局长李国大，副局长邓象庭，桃江县县长何军田，县委副书记向荣，常务副县长周卫星，副县长王军华、李畅和以及桃江县安监局、灰山港镇相关部门负责人相继赶赴事故现场，指导救援工作，17时许，在事故现场成立了以李激扬副市长为总指挥的事故应急救援指挥部，指挥部下设6个小组，明确各组的责任和负责人，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家属安抚及善后工作， 9月2日经当地政府相关部门协调，源嘉桥硫铁矿与死者家属达成赔偿协议，善后工作结束。
     四、事故原因及性质
     （一）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
     矿山在用提升钢丝绳使用中受矿井酸性水腐蚀，严重锈蚀，使用性能严重降低，且从业人员对钢丝绳的维护、保养、检查不到位，引起提升时断绳跑车；刘读楼、刘卫权、伍新军和杨国强4人在斜井内矿车提升时，躲避在不安全位置，被掉道车辆撞击。
     （二）事故发生的间接原因：
     1、益阳盛源矿业有限公司源嘉桥硫铁矿对从业人员的安全生产教育培训不到位。未对新进机电维修工刘卫权、伍新军进行培训考核，负责钢丝绳日常检查的行政副矿长梁哲夫，对钢丝绳的锈蚀、断丝、磨损和直径的测量没有真正掌握，未能及时发现钢丝绳断丝，磨损、锈蚀严重的事故隐患。
     2、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不落实。未对专家提出的验收整改意见及时整改，作业现场安全管理不到位，主斜井信号发送混乱，落实各项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不力，对从业人员违规行为制止不力。
     3、相关职能部门安全生产监管不到位。
     （1）灰山港镇镇政府：组织开展安全生产检查不深入、不全面，未能及时发现企业存在的安全隐患，组织、指导安监站加强日常安全监管不力。
     （2）灰山港镇安监站：督促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不力。在安全生产检查中未能发现企业存在的安全隐患，对源嘉桥硫铁矿存在的安全管理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落实不到位、从业人员安全培训教育不到位等问题失察。
     （3）桃江县安监局：督促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不力，对源嘉桥硫铁矿存在的主斜井行人的同时进行矿车提升、钢丝绳检查记录不完善、未按规定对员工进行安全培训的问题督促整改不到位。
     （三）事故性质
     经调查认定，此次事故是一起较大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五、对事故有关责任人员及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
     （一）免予责任追究人员
     源嘉桥硫铁矿机电工刘卫权、伍新军和掘进工杨国强3人，在斜井内矿车提升时，未按规定躲避到安全位置，对事故的发生负有直接责任，鉴于其在事故中死亡，建议免予追究责任。
     （二）司法机关已采取措施人员
     1、盛栋梁，益阳盛源矿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公司自2014年4月1日对源嘉桥硫铁矿实行内部承包以后，未切实履行监督职责，对事故的发生负有重要领导责任，因涉嫌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于2014年9月25日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2014年9月29日被取保候审。
     2、赵卫明，益阳盛源矿业有限公司股东，源嘉桥硫铁矿实际承包人。对矿山的安全生产管理不力，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对事故的发生负有主要领导责任，因涉嫌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于2014年9月17日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2014年9月29日被取保候审。
     3、秦立生，源嘉桥硫铁矿矿长，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主持矿山安全生产全面工作。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实不到位，安全管理不力，未能及时消除事故隐患，未明确各中段专职挂钩工和信号工，导致信号报送混乱；对员工的安全生产教育培训不到位，督促员工落实各项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不力；督促员工检查、维护、保养钢丝绳不到位。对事故的发生负有主要领导责任，因涉嫌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于2014年9月2日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2014年11月14日被取保候审。
     4、刘建明，源嘉桥硫铁矿安全副矿长，负责矿山安全管理工作。未按要求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安全管理不到位，对矿山违章、违规行为制止和督促整改不力，开展安全生产检查不到位，未能及时发现钢丝绳多处断丝、磨损、锈蚀严重的事故隐患。对事故的发生负有直接管理责任，因涉嫌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于2014年9月2日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2014年11月14日被取保候审。
     5、高卫仁，源嘉桥硫铁矿生产、机电副矿长，负责矿山建设中的巷道掘进和机电设备的检查、维护、保养工作。督促机电工检查、维护、保养钢丝绳不到位，未能及时消除钢丝绳多处断丝、磨损、锈蚀严重的事故隐患，对事故的发生负有直接管理责任，因涉嫌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于2014年9月2日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2014年9月16日被取保候审。
     （三）建议由公安机关立案侦察，依法追究责任人员
     1、刘读楼，源嘉桥硫铁矿技术副矿长，负责技术、采矿工作。事故发生时为带班矿长，对井下安全管理不到位，督促员工严格遵守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不力；在斜井内行走发现矿车提升时，未按规定躲避到安全位置，对事故的发生负有直接管理责任，建议由桃江县公安局立案侦察，依法追究其责任。
     2、梁哲夫, 源嘉桥硫铁矿行政副矿长，负责办公室日常工作和矿山提升钢丝绳的日常检查工作,不会使用游标卡尺，其记录的钢丝绳直径长期处于误读状态，造成平时检查走过场，未能及时发现钢丝绳多处断丝、磨损、锈蚀严重的事故隐患，对事故的发生负有直接管理责任，建议由桃江县公安局立案侦察，依法追究其责任。
     （四）建议给予党纪、政纪处分人员
     1、高永锋，中共党员，桃江县灰山港镇副镇长，分管全镇安全生产工作。指导、督促镇安监站履行安全监管职责不到位，组织开展非煤矿山安全检查、隐患排查整治不力，对事故的发生负有主要领导责任，建议给予行政警告处分。
     2、高峻峰，中共党员，桃江县灰山港镇安监站站长，主持安监站全面工作。对源嘉桥硫铁矿存在的安全隐患督促整改不力，日常安全监管不到位，对事故的发生负有其他直接责任，建议给予行政记过处分。
     3、石龙，中共党员，桃江县灰山港镇安监站副站长，负责综合监管及非煤矿山监管工作。对源嘉桥硫铁矿的日常安全检查、隐患排查整治不到位，督促企业落实安全管理制度不力，从业人员安全培训教育不到位，对事故的发生负有其他直接责任，建议给予行政记过处分。
     4、周霞初，桃江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副局长，分管全县非煤矿山安全监管工作。对源嘉桥硫铁矿的安全监管不到位，对事故的发生负有主要领导责任，建议给予行政警告处分。
     5、杨永清，桃江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非煤矿山监管股股长，负责全县非煤矿山安全监管工作。对源嘉桥硫铁矿的安全监管不到位，对事故的发生负有其他直接责任，建议给予行政记过处分。
     6、易镇陵，中共党员，桃江县安监局非煤矿山监管股工作人员，协助股长从事非煤矿山安全监管工作。对源嘉桥硫铁矿的安全监管不到位，对事故的发生负有其他直接责任，建议给予行政记过处分。
     （五）其它处理建议
     1、王军华，中共党员，桃江县人民政府副县长，分管全县安全生产工作。组织、指导、督促职能部门依法履行安全生产监管职责不到位，对事故的发生负有重要领导责任，建议由益阳市人民政府分管领导对其进行诫勉谈话。
     2、彭建，中共党员，桃江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主持县安监局全盘工作，负责县安委办全面工作。督促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不力，对事故的发生负有重要领导责任，建议由桃江县人民政府主要领导对其进行诫勉谈话。
     3、唐胜，中共党员，桃江县灰山港镇党委副书记、镇长，全镇安全生产监管行政第一责任人。组织开展安全生产监督检查、隐患排查整治不到位，对事故的发生负有重要领导责任，建议由桃江县人民政府主要领导对其进行诫勉谈话。
     （六）对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
     益阳盛源矿业有限公司，对从业人员的安全生产教育培训不到位，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不落实，未能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对事故的发生负有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93号）的有关规定，建议由益阳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依法给予罚款的行政处罚。
     （七）责成桃江县人民政府向益阳市人民政府作出书面检查。
     六、整改措施建议
     （一）益阳盛源矿业有限公司，要认真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加强对从业人员的安全知识和专业知识培训，增强全员安全意识，提高员工技术素质和专业化管理水平；在公司范围内对提升设备、设施、钢丝绳进行系统的安全系数校核，严禁超负荷运行；配备钢丝绳探伤仪等专用检测工具，固定专人加强对钢丝绳的日常检查工作，及时发现事故隐患；加强对钢丝绳的维护保养、涂油防锈工作，及时对钢丝绳进行剁头处理；加强提升信号安全管理，明确各中段专职信号工，确保提升系统安全运行；加强对作业现场的安全管理，下大力教育和督促从业人员严格遵守安全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杜绝违规、违章作业，防止类似事故的发生。
     （二）各级安全生产监管职能部门要按“属地管理”原则认真履行职责。增强安全生产监管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加大监管力度，建立隐患排查治理长效机制，及时发现问题并督促整改；同时要配备一定的专业技术人员加强对重要设施设备的专业监管和指导，下大力督促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确保安全生产。
     （三）灰山港镇人民政府要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工作。组织、协调和督促相关职能部门切实履行职责，加强日常安全监管，落实安全生产目标管理责任，加大安全监督检查力度，督促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扎实开展“非煤矿山隐患排查治理”专项行动，切实保护从业人员生命安全。
     （四）桃江县人民政府要深刻吸取“9.1”事故教训。要充分认识当前安全生产形势的严峻性，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进一步加强对安全生产工作的领导，提高思想认识，按照《桃江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规定》落实各级工作职责，加大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治理力度，确保安全生产工作落到实处。     
   益阳盛源矿业有限公司桃江县
   源嘉桥硫铁矿“9.1”较大车辆伤害事故调查组 
2015年3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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